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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理会“默示授权”使用武力，是一些国家在没有得到安理会明确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寻求的

一种使自己使用武力的行为合法化的理论，其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无论是安理会，还是国际

法院，也都未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或裁判。除了《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安理会执行行动和国

家行使自卫权以外，使用武力必须有安理会预先的明确授权( 明示授权) ，否则将导致会员国无限

制使用武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在安理会的决议文本及行为皆不明确的时候，任何会

员国不能通过对决议文本的宽泛解释推断安理会的意图，得出“默示授权”的结论。同时，安理会

也应当加强其决议用语的法律性、明确性，以提高决议内容的识别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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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llegality of the Argument Concerning the
Implied Authorization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Use of Force

ZHANG Ying-tian
(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argument concerning the implied authorization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use of force was raised
by some states to justify their conducts when the express authorizations were absent． After brought
forward，this argument is full of controversy． And neither the Security Council，nor ICJ，has expressly
responded or made judgments on it． In order to prevent member states from using force unrestrainedly so
as to threaten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any state that wants to use force should have the
Security Council＇ s prior express authorization，except the enforcement action by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exercises of self-defense according to the UN Charter． While the texts and act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 authorizations were not explicit，any states should not make the conclusion of“implied
authorization”by broadly interpret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s intention． However，the Security Council
should improve the legality and definiteness of the authorizations ＇ texts，so that the authorizations ＇
distinctness and operability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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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指安理会建议会员国使用武力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方

式［1］。在 1990—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安理会通过第 678 号决议又提出了一种合法使用武力的可能

性，这种授权形式被称为“明示授权”( express authorization) 。
随着实践的发展，“默示授权”( implied authorization) 的理论在美英两国援用 688 号决议在伊拉克

建立禁飞区( 1991 年) 的时候被首次提出［2］。之后在美英等国攻打伊拉克、北约轰炸南联盟时，有关

国家或学者都曾主张过“默示授权”的理论，认为其与之前 678 号决议所形成的明示授权形式并列作

为使用武力的合法化理由［3］。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上均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因此，本文的主旨是尝试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基础与其实践情况进行研究，探讨其授权

形式，分析说明“默示授权”理论主张的不合法。
一、“授权”的法律基础及默示授权的出现

( 一)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基础

单从《宪章》的规定来看，以明确的语言表明安理会具有授权使用武力的职权的条款只出现在第
8 章所确定的“区域办法”中①。《宪章》在规定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同时，规定了安理会执行行动

和会员国行使自卫权两项例外。
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强制措施之一，安理会可以依据《宪章》第 42 条“采取必要之空海陆

军事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但这种武力强制措施应当由根据第 43 条之“特别协定”②

所建立的联合国军队来实施［4］。然而由于冷战原因，使缔结“特别协定”所必需的政治上的一致无法

达成，第 43 条形同虚设，第 42 条的实施也因此受到影响。
在此情形下，联合国只能援引《宪章》第 7 章对会员国进行授权，“通过会员国单独或在区域组织

框架内对和平的严重威胁或破坏诉诸武力”。可以说，直到海湾战争的第 678 号决议，安理会从来没

有真正启用过《宪章》第 42 条③［5］，第 678 号决议的授权，重新提出了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框架下以武力

解决威胁及破坏和平情势的可能性，特别是安理会在宪章第 42 条下发挥权威和作用的问题［6］。可

见，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所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是安理会为了实现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能，

将其武力强制措施的执行权交由会员国代为实施的一种方式［4］。
虽然授权使用武力已逐渐成为安理会的常见做法［6］，然而从历次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来

看，一般都只是笼统地说“根据《宪章》第 7 章”( “acting under Chapter Ⅶ of the Charter”) ，没有引用其

他具有授权效力的规定来支持安理会的决议。而综观整个第 7 章，几乎没有出现“授权”的字眼。因

此关于安理会是基于什么法律依据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问题，学者仍有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主张，安理会授权的根据是《宪章》第 42 条的规定，认为“行动不必一定是指在安

理会控制和指挥下的武力行动，涉及这种控制和指挥的宪章其他条款不应与第 42 条联读”，虽然“行

动可以指强制意义的执行行动而非授权，但即使第 42 条允许强制行动，这也应当包含较小程度的建

议或授权行动的权力”［7］［8］。其方法实质上是将第 42 条和其他条款分开解读，认为对第 42 条的适用

不必依赖于第 43 条事先缔结的“特别协定”。显然，这与《宪章》的制定者们在第 42 条及其后各项程

序条款中所涉及的执行行动是不相符的［9］。
另一种观点认为安理会授权武力依据的是第 51 条关于自卫权的规定，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干涉一国的国内危机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授权使用武力与自卫是没

有关联的，因此，原先支持这种学说的学者现已改变其观点［9］。
当前，关于安理会授权武力的依据，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是“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说［10］［11］。即

“从法律上看，安理会的这种授权可以从安理会依据宪章第 39、40、42 和 48 条的各项职权综合考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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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1］。鉴于联合国最主要的宗旨和职能是“采取有效集体办法”，“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安理会

授权武力行动的权力正是来自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般权利，尤其是第 42 条赋予它对武力执行

行动的垄断权［9］。
由于国际关系不断变化发展，《宪章》不可能把所有条款都规定得面面俱到、详尽明确，采用授权

的方法，是安理会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由于缺乏会员国向安理会提供其实施军事行动所需部队的

特别协定，倘若安理会无权通过授权决议，将没有其他可利用的手段履行其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安全

的职责。于是，联合国可以运用暗含权力弥补明示权力的不足，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形势。以

此而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
( 二) “默示授权”理论的出现

随着国家实践的发展，在授权成为安理会的常见做法的同时，在理论上出现了两种安理会授权使

用武力形式，即“明示授权”与“默示授权”，而关于使用武力是否可以“默示授权”这一问题，引起了极

大的争议。
1990 年海湾战争中，安理会通过第 678 号决议，决议中“授权会员国与科威特政府合作，……，采

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和执行安理会 660 号决议和所有随后有关的决议，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

全”，被认为是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7］，其中“采用一切必要手段”( “use all neces-
sary means”) 的表达成为在决议中明确授权使用的范本［3］。与“默示授权”相对的，这种授权形式被

称为“明示授权”。
而“默示授权”的理论于 1991 年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建立禁飞区的时候被首次提出［2］，英美试图

援用安理会第 688 号决议支持其在伊拉克的武力强制措施，但由于决议中既没有援引《宪章》第 7 章

也没有授权“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因此英美的主张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3］。
然而自 1991 年至 2003 年期间，英美以及北约等国家和组织又几次提出以“默示授权”为理由正

当化其实施武力的行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多数国家依然表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必须是预

先的明确的授权，不承认英美等国所主张的“默示授权”的合法性［3］。但是因为无论是安理会，还是

国际法院，都未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或裁判，因此，是否可以默示授权使用武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

问题。
总之，可以说，“默示授权”是一些国家在没有得到安理会明确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寻求的一

种使自己使用武力的行为合法化的理论。其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
二、“默示授权”实证与理论考察

( 一) “默示授权”的实证分析

在实践中，典型的主张默示授权使用武力的案例分别是 1999 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以

下简称南联盟) 的轰炸和 2003 年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对伊拉克的战争。
1． 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 1999 年)

有学者认为北约在南联盟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属于区域组织，笔者认为北约主张其有安理会“默示

授权”所引用的决议中所使用的语言是“在《宪章》第七章项下行动”，而不是依据第 8 章对区域组织

的规定，因此对其的讨论可归于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范畴。
1993 年 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科索沃地区出现所谓的“人道危机”为由，对南联盟进行了 70 多

天的空中打击。北约在安理会决议并未明确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公然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打击，然

而，北约方面声称，根据安理会第 1160 号、第 1199 号和第 1203 号决议，北约“有权”采取军事行动［12］。
其理由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 1) 决议中确认了存在“威胁和平和安全”的情况，并且这三条

决议都是在第七章下行动，满足使用强制措施的法律基础; ( 2) 安理会在决议中赋予了南联盟义务，该

义务具有强制性; ( 3) 南联盟没有履行义务采取措施，以致科索沃地区的人道灾难继续恶化; ( 4) 安理

会在决议中授予了北约在南联盟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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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主张被大多数国家所反对。首先，安理会在决议中清楚载明它将仍然保留对解决科索

沃危机的责任。其次，在第 1203 号决议的起草过程中，由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原

有的使用武力条款已被排除。因此，安理会并没有授权北约对南联盟使用武力的意图。在北约行动

之后，许多国家明确表明不支持北约行动的合法性，并强调安理会是惟一有权采取武力执行行动的机

关，其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形式必须是明示的［3］［14］。
2． 美英等国攻打伊拉克( 2003 年)

2003 年，英美联军再次以安理会默示授权为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英美主张第 678 号、第 687 号

和第 1441 号决议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其使用武力的基础。该主张主要内容是［3］［15］:

( 1) 第 678 号决议授予会员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权力;

( 2) 第 687 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3) 第 687 号决议中止但并未终止第 678 号决议的授权使用武力;

( 4) 对第 687 号决议的“实质性违反”将恢复第 678 号决议授予的使用武力的权力 ［16］;

( 5) 第 1441 号决议确认伊拉克没有履行裁军义务构成了对第 687 号决议的“实质性违反”，并在

决议中指出给予伊拉克“最后的机会”;

( 6) 伊拉克没有履行裁军义务从而恢复了第 678 号决议给予会员国的使用武力的权力。
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不仅是中国、俄罗斯，甚至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对［3］［17］，认为 13 年前的第

678 号决议显然已经在伊拉克被驱逐出科威特后终止，不可以作为主张安理会授权的依据。同时，第
687 号决议中规定的“实质性的违反”也应当由安理会对此作出判断。应该指出的是，美英曾在 1441
号决议之后、攻打伊拉克之前向安理会提出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草案，但因为中国、俄罗斯以及

法国的否决而没有通过［18］［19］。这同样表明安理会并没有授权会员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意图。
( 二) 学者们对“默示授权”的不同观点

由于学者们对于“默示授权”的讨论多属于对个别事实的单独分析，因此缺乏一个统一的概念。
根据上述几次事例，我们可以试着对“默示授权”作一个描述: 默示授权一般是指会员国在安理会决议

没有明确使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一特定表述的情况下，通过对决议的解释，推断安理会具有暗示

的、可推断的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意图。
支持默示授权的观点认为，这些所引用的决议赋予了受攻击国具有强制力的义务，并且给予了其

他会员国监督并在其不履行决议义务的时候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15］［20］［21］，而且，在武力行动发生

后，安理会并没有通过任何形式对攻击国进行惩罚和制裁，反而多是通过决议决定由攻击国对受攻击

国进行维和，这种沉默也给予了攻击国主张存在默示授权的理由，认为这是一种事后的承认，亦是一

种默示授权④。
然而，反对默示授权的学者认为，授权武力是安理会独享的权利，多数国家甚至是北约的部分成

员国都主张，使用武力必须有安理会的预先的明确的授权，否则会使安理会决议被扩大解释，造成会

员国无限制使用武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22］［23］。虽然由于英美等攻击国的反对，安理会没

有通过决议反对武力行为，但多数国家仍然持反对和谴责态度，在授权维和的决议中，安理会也没有

表示任何赞成之前行为的态度。
2001 年，英美再次引用默示授权理论在伊拉克的禁飞区采取武力行动，伊拉克呼吁国际社会对英

美行为进行谴责。作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强调，只有安理会可以决定在禁飞区的行动的合法

性，只有安理会可以为禁飞区及在此发生的强制措施提供法律基础［24］。这一发言间接拒绝了英美提

出的任何以安理会决议为基础以正当化其单边武力行为的理由［3］。
三、“默示授权”的合法性分析

( 一)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条件

判断默示授权的合法与否，与明示授权相同，首先都应当分析其是否满足授权武力的条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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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的规定，安理会本身依第 42 条所采取的行动除了必须依赖“特别协定”等实施的程序要求之

外，还要求满足其他的一些条件。
基于“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授权是安理会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缺乏会员国向安理会提供其

实施军事行动所需部队的特别协定的情况下的最后的补救手段，它来自于安理会对武力执行行动的

权力。因此经授权而由其他国家或组织来采取的行动，无论其主张的是明示还是默示授权，同样须满

足《宪章》对武力执行行动的条件。
首先，安理会采取武力行动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实质性条件，是《宪章》第 39 条规定的:“安理会应

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该条被认为是《宪章》第 7 章的基础条

款，因为只有存在“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的情况，有关的问题才能进入到《宪章》第 7
章。因而，只有符合第 39 条的情况，才适用第 42 条，也是安理会行使决议授权使用武力权力的法律

基础［5］［13］。
其次，适用第 42 条的一个前提，是安理会认为第 41 条所规定的措施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这

意味着，军事行动应是安理会采取的最后补救手段，只有在安理会认为非武力的措施不能奏效时方可

使用武力［5］［9］。
再次，第 42 条的有效实施还取决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性。如前所述，对威胁或破坏

和平之情势的断定权在安理会，实施第 42 条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权也在安理会［25］［26］，而根据《宪章》
第 27( 3) 条，对于非程序性事项的表决，每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只要一个常任理事国

投反对票，议案或决议就不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大国的否决权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决议起

着一种牵制作用［9］［27］。
最后，安理会授权下的武力行动应严格遵守国际法上公认的比例性要求，这体现在第 42 条中所

使用的“必要的”一词的表述上，反映了《宪章》对其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使得使用武力的行为不能

超过“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和安全”所要求的必要范围［28］。
此外，由于《宪章》的精神是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和禁止非自卫性的使用武力，这就要求当授

权武力所要达到的目标完成以后，联合国对武力的授权即告终止。如当谈判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后，授

权终止，各会员国对违反协议的国家不能单方面地以武力做出回应，而必须由安理会通过一个新的授

权决议方可使用武力［29］。
( 二)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用语具有的特点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决定通常表现为决议的形式［30］。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决议的解

释首先应当是文本解释，因此，决议作为会员国主张授权的法律基础，同时也是区分明示授权与默示

授权的重要依据，其用语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必须具有授权使用武力的意图。在实践中，对应《宪

章》对适用第 42 条所规定的条件，授权决议的用语应当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由于满足《宪章》第 39 条是采取第 42 条武力行动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决议中应当确认存在
“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的情况［5］。

其次，在决议中应当援引《宪章》第七章，这使决议具有强制力，是会员国采取武力措施的基

础［31］，因此“在《宪章》第七章下行动”( “acting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Charter”) 的语言亦被认为是授

权使用武力的文本要求，应当体现在授权决议中。
第三，在决议中使用“采用一切必要手段”( “use all necessary means”) 的表达。这也是据以区别

明示与默示授权的要点。如前所述，安理会在第 678 号决议中使用了“采用一切必要手段”的表达，授

权会员国使用武力。在之后授权武力的决议中，安理会都选择了相同的或类似的表述，这一表述也被

国家和学者承认并接受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文本范本［3］。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 1990 年海湾战争时显然希望得到明确的文字，如“use force”、“use militarry”

等，以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但由于苏联的反对，授权决议最终使用了“采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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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尽管安理会具有明显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意图，但其措辞却使这种意图变得模糊。模棱两

可的语言使安理会的授权决议变成了一个采用开放式意图的语言( open － ended language) 、具有宽泛

目的( a broad purpose) 的法律文本，导致授权的目的、意图、效力范围以及接受授权国家的权限等重要

问题相对模糊［29］。正是这种缺陷，给了一些国家进行扩大和引申的空间，并由此而衍生出“默示授

权”这一主张寻求对其使用武力行为的正当化。
( 三) “默示授权”的主张不具有合法性

基于以上的论证，笔者认为，根据《宪章》的规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实践，除非是行使自卫权，任何国

家或组织在采取涉及使用武力的行动时，都必须获得安理会预先的明示授权，即在安理会的决议文本

及行为皆不明确的时候不能通过对决议文本的宽泛解释推断安理会的意图，得出“默示授权”的结论。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对决议的宽泛解释不符合《宪章》的基本精神

由于默示授权与明示授权的主要区别即在于决议中有没有明确授权的语言“采用一切必要的手

段”，因此，对安理会决议的解释便显得重要。在实践中，默示授权通常是通过对安理会决议的文字进

行扩大解释，主张从中推断出安理会具有暗含的可推断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意图［29］。
在此，必须要提及《宪章》的基本精神，即应尽可能限制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固然《宪章》第

39 条赋予了安理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和实施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但安理会的解释权和行

动权应遵循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宪章》中所提到的“约束武力”，不仅是约束联合国会员国乃至

非会员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原则，也同样是联合国自身必须遵循的基本信念，“联合国是为关注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创立的，依靠军事手段的政策只是极端的、最后的办法”。其中，不明确的、容
易被滥用的安理会授权也应在被约束之列。因此，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必须根据《宪章》关于减少在

国际社会中暴力的目的来解释，不应当认为安理会授予的是可以根据宽泛解释而推导出的大量使用

暴力的权力［29］。
2．“默示授权”无法满足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条件

在上述两次默示授权的案例中，都存在要求使用武力的条款或提议由于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而

被删除或没有通过的情况。如前所述，安理会的非程序性事项的实施取决于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

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满足授权的条件，自然不可能通过有授权武力意图的决议，国际法院法

官西莫( Bruno Simma) 亦指出，此默示授权的主张无疑是对安理会意图的一种曲解［13］。
3． 安理会的沉默不能被认为是对“默示授权”的支持

判断安理会是否有授权使用武力的意图还可以依据决议的讨论过程以及安理会在决议之后的行

为［30］。在实践中，除了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使安理会不可能具有授权的意图之外，在事后，虽然安理

会没有对未经明示授权的武力行为进行谴责或者制裁，但不等同于对“默示授权”主张的支持，也不能

据此主张单边武力行为的合法性。安理会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司法机构，没有司法裁判权，其行为不

能改变一个在前行为的法律性质［32］。
4．“默示授权”缺乏国家实践

不可否认，国际法在国家实践中发展，默示授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得到支持而成立，有学者

主张，在西非经济共同体对利比里亚进行干涉的案例中，安理会的事后赞扬可视为对默示授权的支

持，但西非经济共同体作为区域组织，其使用武力的法律基础有别于安理会对会员国的授权，此外，单

独的一个案例不能构成对默示授权理论的有力支持。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家实践，“默示授权”的主

张依然不具有合法性。
结语

在国际实践中，使用武力的国家为其行为辩护的理由越来越多，“默示授权”只是其中的一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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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武力措施具有扩大冲突面的可能危险以及所涉的潜在损坏性，因此，在授权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必

须严格按照《宪章》的规定，对安理会的决议进行合理的解释。根据《宪章》的宗旨原则及具体规定，

国际规范只允许国家或组织在出现严重的威胁和平及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作为穷尽和平手段后的

必需的最后的救济，这就要求安理会必须明确授权使用武力，并且不能对没有明确授权的决议进行宽

泛的解释，更不能主张“默示授权”。
为了避免会员国利用安理会决议文本的缺陷对决议做出宽泛解释行使武力，安理会应当加强决

议用语的法律性、明确性，以提高决议内容的识别性和可操作性。当然，安理会是一个政策机构而不

是一个司法机关，不能对会员国所主张的使用武力的行为做出裁判，其组成也使得决议的生成与否在

很大程度上受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左右，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减少武

力行为的发生，安理会以及各成员国都应当对安理会授权武力的问题给予十分的重视，并建立一个更

好地解决相关问题的机制。

注释:

①《联合国宪章》第 53 条第 1 款规定:“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②《联合国宪章》第 43 条第 1 款要求会员国“担任于安全理事会发令时，并依特别协定，供给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须

之军队、协助及便利”; 第 2 款要求特别协定应就军队的数目、种类、驻扎地点等做出详细规定; 第三款规定“此项协定应

由安全理事会与会员国或由安全理事会与若干会员国之集团缔结之，并由签字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之”。
③ 朝鲜战争涉及所谓“联合国军”的问题，但它在宪章的依据上存在着极大的争议。
④ 有一些学者承认事后默示授权的合法性，但局限在区域组织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这是基于对《宪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第

53 条的不同解释，他们认为区域组织可以在宪章 53 条下行使武力，只要安理会有明确指出构成危害国际和平安全，并且

没有明确地否定进行干涉，就可以不需要安理会的预先的明示授权使用武力。
参考文献:

［1］李鸣．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问题探究［J］． 法学评论，2002，( 3) : 69．
［2］Kritsiotis，D． The Legality of the 1993 US Missile Strike on Iraq and the Right of Self － Def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J］． In-

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1996，Vol． ( 45) : p． 162．
［3］Gray，C．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 2)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 264，p． 255，p． 264，

p． 267，p． 269，p． 274，pp． 272 － 273，p． 265，p． 255．
［4］戴轶，李文彬． 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J］． 现代国际关系，2008，( 4) : 36．
［5］Simma，B． ed．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614 －

615，p． 613，p． 631，p． 613．
［6］Cassese，A． International Law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p． 339 － 340，p． 340．
［7］Shachter，O． United Nations Law in the Gulf Conflict［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1，Vol． 85( 3) :

p． 458，p． 452．
［8］［英］蒂莫西·希利尔． 曲波译． 国际公法原理·第二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53．
［9］黄瑶． 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法理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65 － 266，266 －

267，269，256，258．
［10］［德］沃尔夫冈·格拉夫·魏智通． 吴越，毛晓飞译． 国际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2．
［11］Blokker，N． Is the Authorization Authorized: Powers and Practi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Authorize the Use of Force by
“Coalitions of the Able and Will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0，Vol． 11( 3) : pp． 541 － 568，p． 832．

［12］Wedgwood，R． NATO’s Campaign in Yugoslavia ［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9，Vol． 93( 4) : pp． 829 －
831．

［13］Simma，B． NATO，the UN and the Use of Force: Legal Aspect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9，Vol． 10:

p． 7，p． 4，p． 11．
［14］“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low Reimbursement Rates Assailed as Special Committee Review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Z］． UN Press Release GA /SPD /164，18 October 1999．
［15］Warbrick，C．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3，Vol． 52( 3) : p． 812．

—95—



［16］Marston，G． United Kingdom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J］．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Vol． 64: p． 736．
［17］Bellier，Stéphanie． Un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Preventive Self-Denfense［J］． Maine Law Review，2006，Vol． 58: pp． 537 －538．
［18］United Nations Weapons Inspectors Report to Security Council on Progress in Disarmament of Iraq［Z］． UN Press Release SC /

7682，7 March 2003． para． 12．
［19］Embassy of F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raq-Joint Statement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rance and the Russian Feder-

ation，New York Nov． 8，2002 ［EB /OL］． http: / /www． ambafrance-uk． org / Iraq-UNSCR-1441-Joint-statement-by． html，
2008-10-28．

［20］Attorney-General’s Memorandum of Advice on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Iraq ［EB /OL］． http: / /www． pm． gov． au / iraq /dis-
playnewscontent． cfm refx = 96，2008-10-27．

［21］Letter from Secretary-General Solana，addressed to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Z］． 9 October
1998．

［22］European Council，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17 ( EC) June 20，2003 ［EB /OL］． http: / / ue． eu． int /ueDocs /cms_
Data /docs /pressdata /EN /reports /76255． pdf，2008-10-27．

［23］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Italy，H． E． Silvio Berlusconi，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EB /OL］． U． N． GAOR，

58th Sess． ，7th plen． mtg． ，U． N． Doc． A /58 /PV． 7，23 Sep． 2003． para． 31．
［24］UN News on 9 November 2001 ［EB /OL］． http: / /www． un． org /News /dh / latest /page2． html，2008-10-28．
［25］Certain Expen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 Article 17，paragraph 2，of the Charter) ，Advisory Opinion ［Z］． I． C． J． Reports

1962: p． 163．
［26］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Z］． 54th Sess． ，Supp． 1 ( A/54 /1) ，1999． para． 66
［27］Fassbender，B．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and the Right of Veto ［M］．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8．
［28］Gaja，G． Use of Force Made or Author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A］． C． Tomuschat． The United Nations at Age Fifty: A Le-

gal Perspective ［C］．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5． p． 40．
［29］Lobel，J ＆ Ratner，M． Bypass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Ambiguous Authorization to Use Force，Cease － Fire and the Iraqi In-

spection Regime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9，Vol． 93: p． 129，pp． 129 － 130，pp． 128 － 129．
［30］Wood，Michael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EB /OL］． http: / /www． mpil． de /hared /data /pdf /pdfm-

punyb /wood_2． pdf，2009-01-09．
［31］De Wet，E． The Chapter VII Pow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M］． Oxford: Hart Publishing，2004． pp． 39 － 40．
［32］Shaw，Malcolm 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dicial Drift and Judicial Function［A］． Mull-

er，A．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C］． 1997． p． 232．

( 全文共 15，204 字)

推 荐 信

《河北法学》编辑部:

作者张影恬结合其多次参加“Philip C． 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的心得，对禁止使用武力

的原则与例外问题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本文即作者就该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默示授权”是西方国

家为其在世界各地肆意使用武力寻找借口而提出的理论。为了回应这一弱肉强食的国际法理论，作

者通过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理论来源和法律基础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安理会授权

使用武力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并严肃地指出安理会“默示授权”使用武力具有显著的非法性。该文站

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对国际法前沿理论问题进行研究，观点鲜明、论证充分、结论可靠。若承蒙贵刊

给予发表，或可为丰富我国国际法相关理论提供一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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